
高大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监理审批意见(模
板5篇)

方案是指为解决问题或实现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步骤和措施。
通过制定方案，我们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问题的分析和解决，
避免盲目行动和无效努力。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方案策划
范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高大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监理审批意见篇一

为加强本项目的安全管理，对施工过程中的危险、危害因素
进行分析，从而对易发生的安全事故因素采取相应的安全防
护措施，以确保施工安全，随时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难度大、
技术性强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和依据，实现项目安全管理目
标，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特编制此施工组织设计。

高大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监理审批意见篇二

1、脚手架底步距为2m，其余每步为1.8m。

2、立杆纵距为1.5m，横距为1.2m。

3、踢脚杆、防护杆从第二步起设置分别为0.3m和平共处2m，
顶排防护栏不少于二道，高度分别为0.9m、1.3m。

4、剪刀撑设置为间距为9m（6跨）一排剪刀撑。

5、连墙杆件设置为竖向每层、水平向为四跨。

高大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监理审批意见篇三

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想，建立完善的安全
生产责任制、责任到人、奖罚分明，保证项目的施工安全本



工程施工安全生产总目标为：杜绝重大伤亡事故、月度轻伤
事故频率控制在1‰以内，确保“五无”（即无死亡、无重伤、
无坍塌、无中毒、无火灾）；确保安全生产样板工地，力争
江门市安全生产样板工地。

安全管理目标

施工单位：广东金中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高大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监理审批意见篇四

3.3安全生产、文明施工专业小组

成员由项目部各专业部门的技术骨干、义务消防人员、急救
人员和各班组专业的技术工人等组成。

组成人员名单：1、安全生产专业小组：2、文明施工专业小
组：3、队长：

副队长：队员：

4、医疗救护应急人员：5、专业应急救援人员：6、治安队

安全专项施工方案

员人员：7、后勤及运输人员：3.4安全生产保证体系

“安全生产保证体系”见附图一。

高大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监理审批意见篇五

危险性较大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及专家论证审查办法

第一条为加强建设工程项目的安全技术管理，防止建筑施工



安全事故，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
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的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等活动。

第三条危险性较大工程是指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
例》第二十六条所指的七项分部分项工程，并应当在施工前
单独编制安全专项施工方案。

（一）基坑支护与降水工程

基坑支护工程是指开挖深度超过5m（含5m）的基坑（槽）并
采用支护结构施工的工程；或基坑虽未超过5m，但地质条件
和周围环境复杂、地下水位在坑底以上等工程。

（二）土方开挖工程

土方开挖工程是指开挖深度超过5m（含5m）的基坑、槽的土
方开挖。

（三）模板工程

各类工具式模板工程，包括滑模、爬模、大模板等；水平混
凝土构件模板支撑系统及特殊结构模板工程。

（四）起重吊装工程

（五）脚手架工程

1、高度超过24m的落地式钢管脚手架；

2、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包括整体提升与分片式提升；



3、悬挑式脚手架；

4、门型脚手架；

5、挂脚手架；

6、吊篮脚手架；

7、卸料平台。

（六）拆除、爆破工程

采用人工、机械拆除或爆破拆除的工程。

（七）其他危险性较大的工程

1、建筑幕墙的安装施工；

2、预应力结构张拉施工；

3、隧道工程施工；

4、桥梁工程施工（含架桥）；

5、特种设备施工；

6、网架和索膜结构施工；

7、6m以上的边坡施工；

8、大江、大河的导流、截流施工；

9、港口工程、航道工程；

10、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可能影响建设工程质量



安全，已经行政许可，尚无技术标准的施工。

第四条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审核

建筑施工企业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编制的安全专项施工方案，
由施工企业技术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及监理单位专业监理工
程师进行审核，审核合格，由施工企业技术负责人、监理单
位总监理工程师签字。

第五条建筑施工企业应当组织专家组进行论证审查的工程

（一）深基坑工程

开挖深度超过5m（含5m）或地下室三层以上（含三层），或
深度虽未超过5m（含5m），但地质条件和周围环境及地下管线
极其复杂的工程。

（二）地下暗挖工程

地下暗挖及遇有溶洞、暗河、瓦斯、岩爆、涌泥、断层等地
质复杂的隧道工程。

（三）高大模板工程

水平混凝土构件模板支撑系统高度超过8m，或跨度超过18m，
施工总荷载大于10kn/m2，或集中线荷载大于15kn/m的模板
支撑系统。

（四）30m及以上高空作业的工程

（五）大江、大河中深水作业的工程

（六）城市房屋拆除爆破和其他土石大爆破工程



第六条专家论证审查

（一）建筑施工企业应当组织不少于5人的专家组，对已编制
的安全专项施工方案进行论证审查。

（二）安全专项施工方案专家组必须提出书面论证审查报告，
施工企业应根据论证审查报告进行完善，施工企业技术负责
人、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后，方可实施。

（三）专家组书面论证审查报告应作为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的
附件，在实施过程中，施工企业应严格按照安全专项方案组
织施工。

第七条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和各地可依照本
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八条本办法由建设部负责解释。 

山东省建筑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审查与专家论证暂行
办法#e#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管理，规范安全专项施
工方案的编制、审查、论证、审批、实施和监督管理，防止
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和
《危险性较大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及专家论证审查办
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房屋建筑以及与其配套的线
路、管道、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的新建、改建、扩建等工程
建设活动，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建筑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是指建筑



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在编制施工组织（总）设计的基础上，
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依据有关工程建设标准、规
范和规程（以下简称工程建设标准），单独编制的具有针对
性的安全技术措施文件。

第四条 建设、施工、监理等工程建设安全生产责任主体应
按照各自的职责建立健全建筑工程安全专项方案的编制、审
查、论证和审批制度，保证方案的针对性、可行性和可靠性，
并严格按照方案组织施工。

第二章  方案编制和专家论证的范围

第五条 下列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以及临时用电设备
在5台及以上或设备总容量在50kw及以上的施工现场临时用
电工程施工前，施工单位应编制安全专项施工方案。

（一） 土石方开挖工程

1、 开挖深度超过5m(含5m)的基坑（槽、沟）等的土方开
挖工程；

3、 凿岩、爆破工程。

（二） 基坑支护工程

采用支护结构施工的基坑支护工程。

（三） 基坑降水工程

地下水位在坑底以上，需要采取人工降低水位的工程。

（四） 模板工程

1、 工具式模板工程，包括滑模、爬模、大模板等；



2、 混凝土构件模板工程；

3、 特殊结构支撑系统工程。

（五） 起重吊装工程。

（六） 脚手架工程

1、 落地式钢管脚手架；

2、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

3、 悬挑式脚手架；

4、 门型脚手架；

5、 挂脚手架；

6、 高处作业吊篮；

7、 卸料平台；

8、 其他临时设置的作业平台。

（七） 起重机械设备拆装工程

1、 塔式起重机的安装、拆卸、顶升；

2、 施工升降机的安装、拆卸；

3、 物料提升机的安装、拆卸。

（八） 其他危险性较大的工程

1、 建筑幕墙的安装施工；



2、 预应力结构张拉施工；

3、 钢结构工程施工；

4、 索膜结构施工；

5、 6m以上的边坡施工；

6、 地下暗挖与隧道工程；

7、 水上桩基施工；

8、 人工挖孔桩施工；

9、 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可能影响工程质量安全，
已经省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尚无技术标准的施工
等工程。

第六条 下列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应由工程技术人
员组成的专家组对安全专项施工方案进行论证、审查。

（一） 深基坑工程

1、 开挖深度超过5m(含5m) 的深基坑（槽、沟）工程；

2、 地质条件、周围环境或地下管线较复杂的基坑（槽、沟）
工程；

3、 可能影响毗邻建筑物、构筑物结构、使用安全的基坑
（槽、沟）开挖及降水工程。

（二） 高大模板工程

1、 高度超过8m的现浇混凝土梁板构件模板支撑系统；



3、 集中线荷载大于15kn／m的现浇混凝土梁板构件模板支
撑系统；

4、 滑模模板系统。

（三） 脚手架工程

1、 搭设高度超过50m的落地式脚手架；

2、 悬挑高度超过20m的悬挑式脚手架。

（四） 起重吊装工程

1、 起重量超过200吨的单机起重吊装工程；

2、 2台以上起重机抬吊作业工程；

3、 跨度30m以上的结构吊装工程。

（五） 地下暗挖及遇有溶洞、暗河、瓦斯、岩爆、涌泥、
断层等地质复杂的隧道工程。

（六） 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容易造成质量安全
事故的工程，以及其他需要专家论证的工程。

第三章  方案的编制与审批

第七条 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应由施工总承包单位组织编制，
编制人员应具有本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起重机械设备安装拆卸、深基坑、附着升降脚手架等专业工
程的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应由专业承包企业负责编制。

第八条 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应根据工程建设标准和勘察设计



文件，并结合工程项目和分部分项工程的具体特点进行编制。
除工程建设标准有明确规定外，安全专项施工方案主要应包
括工程概况、周边环境、理论计算（包括简图、详图）、施
工工序、施工工艺、安全措施、劳动力组织、以及使用的设
备、器具与材料等内容。

第九条 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应由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组织施
工技术、设备、安全、质量等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审核。

审核人员中至少2人应具有本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其中按
照本办法第六条规定需专家论证的，审核人员中至少2人应具
有本专业高级以上技术职称。

审核合格，由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批；实行施工总承包的，
还应报总承包企业技术负责人审批。

第十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组织本专业监理工程师对施工单位
提报的安全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核，审核合格，报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和建设单位审批。

第十一条   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的编制、审核、审批人等应
由本人在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审批表上签名并注明技术职称。

第四章  方案的专家论证

第十二条   按照本办法第六条规定需专家论证审查的工程，
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审核通过后，施工单位应组织专家对方案
进行论证审查，或者委托具有相应资格的'勘察、设计、科研、
大专院校和工程咨询等第三方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审查。

第十三条  安全专项施工方案论证审查专家组不得少于5人。
其中，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不得少于3人，
方案编制单位和论证组织单位的人员不得超过半数。专家组
人员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 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并具有五年
以上专业工作经历；

（二） 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中级技术职称，并具有十年
以上专业工作经历；

（三） 具有高级技师职业资格，并具有十年以上工作经历。

（四） 具有技师职业资格，并具有十五年以上工作经历。

第十四条  设区的市建筑工程管理部门或建筑施工安全监督
管理机构可建立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方案论证审查专家库，为
方案论证组织单位提供人员信息。

专家库人员资格的审查办法、适用范围、组织章程等由各市
制定。

第十五条  专家论证审查宜采用会审的方式，与会专家组人
员不得少于5人。下列人员应列席论证会：

（二） 方案编制人员；

（三） 工程项目总监理工程师。

第十六条  专家组应对专项施工方案的内容是否完整、数学
模型、验算依据、计算数据是否准确以及是否符合有关工程
建设标准等进行论证审查；形成一致意见后，提出书面论证
审查报告。专家组成员本人应在论证审查报告上签字、注明
技术职称，并对审查结论负责。

专家组论证审查报告应作为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的附件。

第十七条  施工单位应按照专家组提出的论证审查报告对安
全专项施工方案进行修改完善，经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工
程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和建设单位签字后，方可实施。



实行施工总承包的，还应经施工总承包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核
签字。

专家组认为专项施工方案需做重大修改的，方案编制单位应
重新组织专家论证审查。

第五章  方案的实施

第十八条 施工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安全专项施工方案，不得
擅自修改经过审批的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如因设计、结构等
因素发生变化，确需修订的，应重新履行审核、审批程序。

第十九条 方案实施前，应由方案编制人员或技术负责人向
工程项目的施工、技术、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进行安全
技术交底。

施工作业人员应严格按照专项施工方案和安全技术交底进行
施工。

第二十条 在专项施工方案的实施过程中，施工单位或工程
项目的施工、技术、安全、设备等有关部门应对专项施工方
案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对方案的
实施情况进行现场监督，发现不按照专项施工方案施工的行
为要予以制止。

第二十一条   施工单位应建立健全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实施
情况的验收制度。在方案实施过程中，施工单位或工程项目
的施工、技术、安全、设备等有关部门应对专项施工方案的
实施情况进行验收。验收不合格的，不得进行下一道工序。

需经专家论证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验收，必须由
施工单位组织。

第二十二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将需编制安全专项方案的工



程列入监理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对需经专家论证的危险性
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应针对工程特点、周边环境和施工工
艺等制定详细具体的安全生产监理工作流程、方法和措施，
并实施旁站监理。

第二十三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加强对方案实施情况的监理；
对不按专项施工方案实施的，应及时要求施工单位改正；情
况严重的，由总监理工程师签发工程暂停令，并报告建设单
位；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不停止施工的，要及时向当地建筑
工程管理部门、建筑安全监督机构报告。

第二十四条   施工现场存在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危险性较
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应在施工现场醒目位置挂牌公示，公
示内容应包括：危险性较大的工程的名称、部位、措施、施
工期限、安全监控责任人和举报电话等。

第二十五条   各级建筑工程管理部门和建筑安全监督管理
机构，应将危险性较大的工程作为安全监督重点，发现不按
规定程序编制、审核、论证、审批和实施安全专项施工方案
的，应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未改正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予
以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省建筑工程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各市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